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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公司「小額綠電銷售試辦計畫」投標須知（第 3 次） 

一、 本次標售之標的、內容、標售底價（含營業稅）詳如下所示。 

標的 113 年度至 117 年度再生能源電能及憑證 

（詳銷售電能及憑證資訊欄） 

能源類型 太陽光電 

案場名稱 台灣電力公司台南鹽田太陽光電發電站及太陽光電第三

期計畫(彰化彰濱太陽光電新建工程) 

銷售電能及

憑證資訊 

商

品

1 

名稱 1 萬度 1 年期（113 年度）共 1 萬度 

內容 1. 得標度數(單一年度電量上限)：1 萬度 

2. 年期：1 年期 

3. 起迄年：113 年 

4. 契約期間購電上限度數：1 萬度 

5. 憑證數量：10 張 

 

 

商

品

2 

名稱 1 萬度 5 年期（113 至 117 年度）共 5 萬度 

內容 1. 得標度數(單一年度電量上限)：1 萬度 

2. 年期：5 年期 

3. 起迄年：113 年至 117 年 

4. 契約期間購電上限度數：5 萬度 

5. 憑證數量：50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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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品

3 

名稱 5 萬度 1 年期（113 年度）共 5 萬度 

內容 1. 得標度數(單一年度電量上限)：5 萬度 

2. 年期：1 年期 

3. 起迄年：113 年 

4. 契約期間購電上限度數：5 萬度 

5. 憑證數量：50 張 

商

品

4 

名稱 5 萬度 5 年期（113 至 117 年度）共 25 萬度 

內容 1. 得標度數(單一年度電量上限)：5 萬度 

2. 年期：5 年期 

3. 起迄年：113 年至 117 年 

4. 契約期間購電上限度數：25 萬度 

5. 憑證數量：250 張 

商

品

5 

名稱 10 萬度 1 年期（113 年度）共 10 萬度 

內容 1. 得標度數(單一年度電量上限)：10 萬度 

2. 年期：1 年期 

3. 起迄年：113 年 

4. 契約期間購電上限度數：10 萬度 

5. 憑證數量：100 張 

商

品

6 

名稱 10 萬度 5 年期（113 至 117 年度）共 50 萬度 

內容 1. 得標度數(單一年度電量上限)：10 萬度 

2. 年期：5 年期 

3. 起迄年：113 年至 117 年 

4. 契約期間購電上限度數：50 萬度 

5. 憑證數量：500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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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售底價 

(含營業稅) 
買家出價時平台畫面揭露 

聯絡人 售電業務課 

電話：(02)2366-5865 

e-mail：u966655@taipower.com.tw 

二、 投標資格： 

(一) 具備註冊成功之平台會員帳號（以下簡稱帳號）且該帳號已

登載統一編號(登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者不適用)。 

(二) 一個帳號指定一個台灣電力公司（下稱甲方）既設電號為轉

供用電端（以下簡稱轉供用電端電號），且僅可得標一個商

品；若同一電號由不同帳號重複指定，平台將以時間排序，

保留第 1 個帳號之投標。 

(三) 投標者須提供戶名、轉供用電端電號及統編，並須與本公司

登載之用戶資料相同。 

(四) 參與前 2 次標售(112 年 11 月 6 日決標及 112 年 11 月 29 日

決標)且得標之電號，不得參與本次投標。 

(五) 轉供用電端須為台電公用售電業既設用戶，且用電地址須位

於台灣本島、澎湖本島及屏東縣琉球鄉。 

三、 開標決標： 

本案依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之「國營事業案場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

媒合服務作業程序」辦理。 

四、 得標之轉供用電端電號用戶（下稱乙方）應依下列說明向台灣電

力公司（下稱甲方）申請簽約。 

(一) 乙方應於標準局或憑證中心平台通知媒合結果日起 10 日曆日

內填具甲方指定之契約並簽章及檢附下列文件向甲方申請簽

約，逾期甲方得拒絕乙方簽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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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憑證中心通知買方之媒合結果相關文件。 

附件二：乙方申請簽約日當期或前期之轉供用電端電號電費單據。 

附件三：乙方含統一編號之營業(稅籍)設立登記證明文件一式二份。 

(二) 乙方轉供用電端須為甲方公用售電業既設用戶並為媒合結果指

定之轉供用電端，且該電號登載之戶名及統一編號須與立約人

乙方名稱及統一編號相同。 

(三) 乙方提出文件有待補正者，應於甲方通知後 5 日曆日內補正，

逾期未補正或文件未完備者，甲方得拒絕乙方簽約申請。 

(四) 乙方轉供用電端須為甲方經常用電之時間電價用戶，並不得為

三段式尖峰可變動時間電價及甲方專案電費保護機制用戶。 

(五) 乙方轉供用電端適用電價未符前款約定者，應於申請簽約日起

7 日曆日內，向甲方完成時間電價申請，未完成申請，甲方得

拒絕乙方簽約申請。 

五、 乙方投標即表同意得標後願與甲方簽約以下列約定事項承購得標

商品。 

(一) 購售標的 

1. 甲乙雙方依媒合結果，以得標度數為約定乙方單一年度購電

上限度數，且契約期間乙方購電度數不得超過契約期間購電

上限度數，契約期間購電上限度數為得標度數乘以得標商品

年期所得度數。 

2. 雙方約定以得標價格為乙方購電單價，該單價包含電能、案

場評鑑及憑證審查費用、營業稅等費用；並不含電能轉供費

用或憑證服務費。 

3. 乙方轉供用電端除有不可抗力情事外，乙方不得要求變更，

且變更後轉供用電端電號須與變更前轉供用電端電號屬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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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區營業處所轄。 

(二) 購售方式 

甲方發電設備所產之電能及其憑證以下列方式供應予乙方： 

1. 銷售電能供應以轉供方式，透過輸配電業電力網傳輸電能至

乙方用電端。 

2. 乙方購電度數依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電能轉供及併網型直

供營運規章（下稱轉直供營運規章）所計得之電能轉供量計

算，且不得超過乙方單一年度購電上限度數。各年乙方購電

度數未達購售標的單一年度購電上限度數者，不足之度數乙

方不得要求遞延至次一年使用。 

3. 乙方瞭解再生能源發電量受到天氣因子等非人力可控制之因

素影響，有供電不穩定之特性，發電量亦有波動之情形，單

一年度購電上限度數非甲方供電義務之確保。 

(三) 憑證結算與移轉 

1. 甲方確認乙方繳納應付費用後，應於年度結束後 60 日曆日

內向憑證中心辦理憑證移轉手續，將憑證移轉至乙方憑證中

心帳號，所生移轉憑證之服務費由乙方自行向標準局或憑證

中心繳交，非因甲方因素致憑證無法核發或移轉，甲方不付

任何賠償或衍生損失責任。 

2. 移轉憑證登載之發電案場係依乙方實際購電度數決定，乙方

不得指定特定甲方發電設備案場或比例進行購買。 

(四) 預定費 

1. 乙方應依得標商品年期按年繳交年度預定費，每年預定費為

得標度數乘以購電單價所得金額之 10%。 

2. 每年預定費於該年度乙方購電度數超過得標度數 90%之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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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可扣抵電費或扣抵次一年度預定費。 

3. 電能轉供期間乙方單一年度購電度數未超過得標度數 90%

者，除依不可抗力或因非可歸責於乙方情事致終止契約外，

預定費不予退還，作為違約金。 

(五) 電費結算 

1. 自電能轉供起始日起，甲方每月結算收費 1 次，依當期轉供

電量計算乙方購電度數。轉供電量之計算，依轉直供營運規

章規定及相關規定辦理，當期乙方應付電費為購買電能及其

憑證費用(以下簡稱電能費)與電能轉供費用(以下簡稱轉供費)

之總和，計算方式如下： 

(1) 電能費計算 

當期電能費等於乙方購電單價乘以當期乙方購電度數。 

(2) 轉供費計算 

依轉直供營運規章計算。 

(3) 應付電費=電能費+轉供費 

2. 因乙方兼具台電公用售電業既設用戶身分，概依台灣電力公

司營業規章規定扣除轉供電量後據以計算公用售電業電費；

轉供電量未及時媒合確認時，乙方同意公用售電業暫按零度

計算轉供度數，俟確認後再重新核算當期公用售電業電費，

差額金額得併入下期電費帳單調整，甲方不付任何賠償或衍

生損失責任。 

六、 雙方權利義務之最後內容將以雙方簽定之契約內容為準。 

七、 有關本案投標及得標簽約相關問題，請依轉供用電端電號前 2

碼，洽詢所屬之台電公司各區營業處，聯絡方式詳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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